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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会员单位：

为充分发挥金融期货风险管理功能，促进市场规范发展，加强套期保值交易行为管理，

根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套期保值与套利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管理要求

通知如下：

一、套期保值交易整体管理要求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使用套期保值额度进行交易的，应当按照套期保值方案执行。投

资计划与资产规模应当在套期保值方案中予以明确。套期保值方案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向

交易所报告。

二、套期保值交易期现匹配管理要求

（一） 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

1. 买入套期保值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的股指期货、股指期权买入套期保值持仓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其

计划替代的可匹配现货资产市值。

2. 卖出套期保值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的股指期货、股指期权卖出套期保值持仓合约价值之和，不得超

过其持有的可匹配现货资产市值之和的 1.1 倍。

股指期货、股指期权各产品可匹配的现货资产范围包括所有产品标的指数成份股、沪深

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跟踪 A 股的股票 ETF 和 LOF 基金（不含混合型、债券型等其他类型）。



股指期货持仓合约价值为股指期货持仓合约的结算价乘以合约乘数。股指期权持仓合约

价值为股指期权合约的标的指数收盘价乘以合约乘数。已用于某一产品套期保值期现匹配的

现货资产，该部分现货资产不得重复用于其他产品的套期保值期现匹配。

（二）国债期货

1. 买入套期保值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的国债期货买入套期保值持仓合约价值或风险价值，不得超过其

计划替代的对冲标的资产市值或风险价值。

2. 卖出套期保值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的国债期货卖出套期保值持仓合约价值或风险价值，不得超过其

持有的对冲标的资产市值或风险价值。

三、套期保值交易行为管理要求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不得利用已发放的套期保值额度进行频繁开平仓交易。套期保值

交易每自然周买开卖平交易量不得超过可使用买产品发放额度的 2 倍；每自然周卖开买平

交易量不得超过可使用卖产品发放额度的 2 倍。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同时持有临近交割月份合约额度，则临近交割月份合约每自然周

买开卖平交易量不得超过可使用买临近交割月份合约发放额度的 2 倍；每自然周卖开买平

交易量不得超过可使用卖临近交割月份合约发放额度的 2 倍。

四、处理措施

（一）期现不匹配的处理措施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套期保值持仓不符合期现匹配管理要求的，年内第一次出现，交

易所可以采取要求限期调整、报告情况等措施；第二次出现，交易所可以采取要求限期调整、

谈话提醒、限制开仓 5 个交易日等措施；第三次及以上出现，交易所可以采取要求限期调



整、谈话提醒、限制开仓 1 个月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按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套期保

值与套利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违规违约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认为其套期保值持仓符合套期保值风险管理原则的，可以在事前

或收到告知函的 5 个交易日内，通过会员向交易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套期保值交易策略，套期保值方案执行情况，套期保值标的资产规模数据，风险管理的

基本逻辑、计算方法和相关参数，套期保值有效性等。证明材料有效期为 2 个月，期间套

期保值标的资产规模变化超过 20%时，需要主动更新套期保值标的资产规模数据等材料。

交易所根据客户提供的材料进行评估，评估期间继续执行限期调整、谈话提醒和限制开仓等

措施。经交易所评估后，符合套期保值风险管理原则的，停止执行有关措施。

（二）套期保值频繁开平仓交易的处理措施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利用已发放的套期保值额度进行频繁开平仓交易的，交易所可以

对其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限制开仓、限期平仓、强行平仓、调整或取消其套期保值额

度等措施。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业务规则，接

受交易所自律管理，自觉规范套期保值交易行为。期货公司会员应当密切关注客户的套期保

值交易行为，防范其在交易中可能出现的不符合管理要求行为，引导客户理性、合规参与期

货交易。

本通知自 2022 年 7 月 22 日起实施，《关于套期保值交易管理要求的通知》（2019

年 12 月 18 日发布）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2022 年 7 月 18 日




